河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

参 评 作 品 申 报 要 求

    一、申报作品的范围

凡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之间首次播映、上演、出版的戏剧、电影（包括动画电影）、电视剧（电视动画片、纪录片）、广播剧、歌曲、图书（长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、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物）均可申报参评。

二、申报时间

2014年4月1日至10日为申报期。逾期未报的作品，不得参评。

三、申报作品版权及主创人员要求

各参评单位申报作品必须拥有自主版权、奖项申报权或是第一出品方，作品的编剧、导演、演员等主创人员要有一定数量的本省创作人员。图书必须由本省出版单位出版。同一主创人员申报的作品不超过2部。

四、申报作品数量

各省辖市申报的戏剧、电影（包括动画电影）、电视剧（电视动画片、纪录片）、广播剧、歌曲、图书（长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、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物）作品每项不超过3部（首）；省文化厅申报的戏剧作品不超过5部；省广电局申报的电影（包括动画电影）、电视剧（电视动画片、纪录片）、广播剧每项不超过5部；省文联申报的歌曲不超过5首；省新闻出版局申报的图书不超过12部；省直其他单位申报作品数量与各省辖市相同。省直管县申报的各类作品每项不超过2部（首）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戏剧、电影（包括动画电影）、电视剧（电视动画片、纪录片）、广播剧、歌曲申报时须提供《精神产品创作生产综合报告》一式5份，“五个一工程”作品申报表一式12份，提供每部（首）申报作品音像制品4套。图书（长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、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物）申报时须提供《图书出版综合报告》一式5份，申报表一式12份，每种图书须提交15本（套）样书。各项作品申报材料统一使用A4纸规格打印，按申报作品排名次序分别装订。申报表可翻印。各申报单位要分类填写上报申报作品汇总表一式3份。

六、具体项目要求

1.申报参评戏剧作品演出场次不得少于50场。报送的戏剧须是新编、原创作品，各剧种复排国内外经典名剧不在评选范围内。歌舞类作品，以“剧”为参评资格标准，要有贯穿人物、情节及内在联系。作品报DVD碟并随附文字脚本一份。除话剧外，其他所有剧种需有字幕。制品盒上需注明剧名、排名、序号及参评单位名称。

2.申报参评电影（包括动画电影）作品必须已在电影院线放映并有较好票房效益，电视剧（电视动画片、纪录片）作品必须已在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电视台播出并有较高收视率。电影（包括动画电影）、电视剧（电视动画片、纪录片）制品均需报送可用于一般家庭影碟机播放的DVD影碟。长篇电视剧每部作品需制成套装，制品盒上需注明剧（片）名、排名、序号及参评单位名称。申报前请认真检查报送作品的画面和声音质量。

3.申报参评歌曲作品必须已在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电台电视台多次播放、播出或在舞台演出，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。报送作品须是新创、原创歌曲。申报作品歌谱统一为简谱，歌曲文字材料以表一、谱一，表二、谱二依序排列。歌曲制品仅限音乐CD，不得报送录像带和MTV影碟。制品盒上需注明歌名、排名、序号及参评单位名称。报送歌曲作品必须取得词曲作者的书面授权书，如出现重复授权争议，由各地各单位在报送前自行解决。

4.申报参评的广播剧作品必须已在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电台多次播放，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。广播剧作品报送CD碟，并随附文字脚本一份。制品盒上需注明剧名、排名、序号及参评单位名称。

5.申报参评图书作品必须具有较大社会影响，发行量原则上不少于1万册。

6.每项申报作品请参评单位排好名次，并在申报表中注明，加盖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党委宣传部或省直各厅局等单位公章，统一申报。

7.申报作品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的，允许共同申报，并出具联合申报证明，所计团体分数由共同申报单位均分。如由一家单独申报，须出具其他创作生产单位同意由其单独申报的证明。

